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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新竹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

」第二點、第四點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於102年5月20

日修正，爰配合修正「新竹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文

康活動實施要點」。

二、檢送修正後「新竹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

施要點」及第二點、第四點修正對照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、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、新竹縣各鄉鎮市

民代表會群組、新竹縣立竹東幼兒園、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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